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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人”）作为浙江涛

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涛车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对涛涛车业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

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需要，2026年度公司拟与关联方Plano Estates,

LLC发生总额不超过503.86万美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事项为租赁。公司

2025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293.5万美元，实际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308.24万美元。

（一）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租赁 Plano Estates, LLC 房屋租赁
参考市场价格并

由双方协商确定
503.86万美元 95.48万美元

合计 503.86万美元 95.48万美元

注：因关联方为境外主体，为便于结算、统计，上表预计金额、发生金额均为美元；截

至披露日，上表中“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的金额未经审计。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a）
预计金额

（b）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a-b）

租赁
2201 LUNA
ROAD,LLC

房 屋

租赁

137.80万美元

（折算为人民币

不超过 123万
美元

14.58% 14.8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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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a）
预计金额

（b）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a-b）
988.89万元）

租赁
Plano
Estates,LLC

房 屋

租赁

170.44万美元

（折算为人民币

1,217.23万元）

不超过 170.5
万美元

17.94% -0.06万美元

合计 308.24万美元
不超过 293.5

万美元
/ 14.74万美元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一定

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Plano Estates, LLC的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24年11月6日

实际经营地址：3700 W Royal Ln, STE 160 Dallas TX 75063

经营范围：仓库及办公场所租赁

主要股东：吕瑶瑶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634.88 1,088.05 198.35 -101.95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Plano Estates, LLC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马涛配偶吕瑶瑶控制的企业，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及7.2.5条规定，Plano Estates, LLC

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3、关联方履约能力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经营所需，Plano Estates, LLC依法存

续且持续经营，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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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与关联方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有利于公司保持稳定经

营和持续发展，且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属于正常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认为：公司 2026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的交易,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

允，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2、2026 年 3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曹马涛、曹跃进先生已回

避表决。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浙商证券认为：公司本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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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冉成伟 周林子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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